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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德美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因公司无法按时披露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

将被停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新疆德美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原定于 2020 年 8 月

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，

因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新冠肺炎疫情，自 2020 年 7 月 16 日起，乌鲁木齐市采取

小区封闭式管理，公司员工居家隔离无法获取公司财务指标数据，半年报编制工

作无法正常开展,公司未能在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披露 2020 年半年度公告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及信息披露规则相关

规定，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公司股票（股票简称：德美隆，证券代码：835624）

自 2020年 9月第一个转让日即2020年 9月 1日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实

施停牌，待公司完成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后，公司将申请公司股票复牌。 

公司股票停牌期间，公司将根据相关情况及时披露进展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德美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8 月 31 日  


